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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实践中极其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对其定位与研

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论。回顾了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西方法哲学界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

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20 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逻辑学

界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为中国法律逻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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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itioning of Leg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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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logic 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legal methodology in legal practice, China’s theory 

and practice circles on its position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debat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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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reviews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logic in the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circles. These discussions, especially the legal argumentation theorie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circles since the 1970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dimension for the positioning 

of Chinese legal logic, which should be the logic of legal argument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the non-formal logic thought emerged in the western logic field, which provides a new method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leg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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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逻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对其定位仍存在一定的争论。现在法律逻辑作为一

门学科或理论，面临多方责难，处于“逻辑学界不认同，法学界不愿看，实务界看不懂”的

尴尬境地。面对这种困境，早在 1997 年，我国法律逻辑学界著名学者雍琦教授就已提出关

于法律逻辑性质及走向的思考，他所提出的若干建议直到今天仍极具借鉴意义。但法律逻辑

研究的现状却未见大的改观，这由今天各类名为法律逻辑学的教材可见一斑，“逻辑”加“案

例”仍为其共同特点。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哲学界对法律逻辑相关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却取得

了相当成就，围绕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的研究成果颇丰，有以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为中心的

较有影响的张保生、解兴权、王晨光、陈锐和焦宝乾等学者的博士论文，有葛洪义、陈金钊

和张琪等在这方面有较多研究的学者的各类研究成果。这些探索与研究无疑对进一步为法律

逻辑定位有所助益。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关涉逻辑学与法学双重领域之学科，想简单地将两者

“捆绑”在一起，缺乏一种将二者融合起来的进路或维度，是难以成功的，更不可能很好地

满足司法实践之需。在此，我们仍不妨将目光移向欧美，近代以来，那里的法学家（主要是

法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的诸多思想是我们建构中国法律逻辑的“他山之石”，他们对法与逻

辑关系的探讨为我们建构适合中国司法实践之法律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中国法律逻

辑的定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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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法哲学界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

1.1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前，西方法哲学界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到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前这一时期。

18 ～ 19 世纪，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亦是其法治国形成与确立时期，伴随这一时期的是

形式主义的法律观，这种法律实践，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决定的任意性、非理性之反对，

是与启蒙思想一脉相承的。在方法论上，对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方法情有独钟，逻辑方法

甚至一度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方法与观点认为，法律是一个完备、一致与明确的体系，

每一个案件均可以从现有法律体系中通过形式逻辑（主要为演泽的方法）获得解决方案。这种

形式主义的法律观，对于清除前资本主义法制的弊端和确立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有着极其重大

的意义。但是，随着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人们对形式主义之方

法逐渐采取了怀疑主义的态度，到 20 世纪中期后，形式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已基本被解构了。伴

随着哲学思想的巨大转变，法学思想与方法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针对形式主义法律观，在西

方首先出现了现代法律思想，在美国主要有以霍姆斯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

学法学，以卢埃林和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其共同特点是对形式主义法律方法的反动。

霍姆斯就提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里的逻辑，就是

指形式主义法律观中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

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及其同

胞所共有的偏见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确定支配人们所应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

作用”。以庞德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不仅是为了反对传统的自然权利观点，而且

也是对分析法学所主张的那种形式主义观点的一种回应。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主要反对的是以美

国法学家兰德尔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法学”或“概念论”的。现实主义法学中，卢埃林系规则

怀疑论者，弗兰克系事实怀疑论者。前者对法律规则能指引法官判决的传统观点表示怀疑，后

者认为法律不确定的主要原因来自案件事实。卢埃林认为，美国法律自 19 世纪以来有两种不同

的风格，他反对所谓的形式风格，形式风格主要是指仅仅根据法律规则判案；认为政策仅与立

法部门有关，而与法院无关；判决意见是以演绎和单线形式来表述的；“原则”可以而且应该

用来取消那些“异常”的案件或规则 324。作为事实怀疑论者，弗兰克所提出的司法判决之公式为：

R（规则）×SF（subjective fact，主观事实）=D（判决）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陪审官所

发现的事实，并不是初审以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实际的“客观事实”。弗兰克认为，法

官也是人。人在正常的思维过程中（除了有限的简单情况），并不是遵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

理路线作出判断。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形式主义法律观由顶峰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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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作为证立法律结论的理性标准之一和工具价值往往被贬低甚至抛弃了。

1.2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后，西方法哲学界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后，受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之影响西方法哲学界中

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派别或学说，它们对法与逻辑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探讨。主要有美国波斯

纳的新实用主义法学派、比利时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美国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

德国乌尔弗里德·诺伊曼的法律逻辑学、荷兰以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

派的语用 - 辩证的法律论证理论和德国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等等。波斯纳在其《法理学

问题》（1990）一书中，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新经验推理说。他认为，演绎逻辑的三段论推

理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逻辑推理的作用有限，它只能解决

简单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对于疑难案件和一些涉及伦理问题的案件，逻辑推理就无能为力了。

在法庭辩论的场合，仅凭逻辑演绎不能决定对立的议论中的哪一种主张是正确的。所以，他主

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以补充。实践理性被理解为逻辑方法用尽时人们所使用

的多种推理方法。是囊括了常识、想象、反思、共感、先例、类推、隐喻、逸闻、经验、发言

者的权威、动机的归责、记忆等推理方法的集合体。波斯纳反对的是法律形式主义，但并未完

全否定形式逻辑在法方法论中的作用。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

转向的一个回应。他认为，新修辞学可以解释为辩论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讨论问题的技术，主

要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在思想上接受向他们提出并争取他们同意的命题。新修辞学也研究得以使

辩论开始和展开的条件以及这种辩论的效果。他认为，将逻辑和形式逻辑等同起来，一切非形

式的推理都不属于逻辑范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在推理的整体中，形式逻辑只应保

留一个适当的位置；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形式逻辑是限于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加

以说明或证明的技术，而新修辞学增加了辩论技术。这种辩论技术的目的在于说服听众（或读

者），尽可能使他们相信，争取他们同意向他们提出的观点的价值，在持有不同意见的公众中

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他所以认为法律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包括在类推推理、法律理由的

辩论等供法官完成其任务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总的说来，他的新修辞学

大大改变了关于逻辑的传统概念，即形式逻辑的概念，逻辑学不仅仅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概念、

判断和推理，而主要是研究它们的实质内容。作为综合法学代表人物的博登海默认为，形式逻

辑在解决法律问题时具有相对有限的作用，我们已不再相信概念法理学的可能性了，因为论者

创立概念法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一个在定义上严格而又一致的法律概念系统，并期望这种

系统能够为法官审判其所受理的一切案件提供可靠的、机械的操作标准，而要使法律成一个完

全的演绎制度，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但另一方面否认或者缩小形式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也是

不恰当的。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无视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考虑，也不是错误地把逻辑认为是“机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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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ck work）的推理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

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德国学者乌尔弗里德·诺伊曼的法律逻辑学是对法与逻辑关

系的重要探讨。他指出，法律逻辑学有双重含义，因为逻辑学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指“方法论”，

狭义上的逻辑学仅涉及形式规则，即关涉其有效性不依赖于特殊适用范围的规则。他论述了司

法三段论的相关问题，如逻辑演算（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逻辑在法律中效用能力问题（包

括法律命题的形式化、公理化），法学中“形式的”逻辑和“自然的”逻辑问题，论及法律逻

辑与法律论证的关系，其核心思想是，法律逻辑学是可以形式化的，但所带来的问题或负面影

响也很多。他指出，法律规范和法律命题的形式化存在理论和实践的保留。其一，几乎所有著

名的尝试，患有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特别是道义逻辑在这期间，为自已的研究领域建立了许

多悖论。其二，收益问题仍未解决，耗费巨大的行动明显地降低了收益。把“计算精确的”法

律者，与那些习惯于用钳子来穿裤子的男人（意为脱裤子放屁）相比，显得并非全不适宜 315-

339。而以阿列克西为代表的法律论证理论则主要是从建构新的法律逻辑理论为其主要目标。这

实际上代表了法律逻辑学的一个新的，也是更有活力和前途的发展方向。

2　法律论证理论对法与逻辑关系的积极探讨

以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代表的法律论证理思想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法哲学

界一重大思想潮流，其对法律与逻辑之关系所作的探讨影响甚大，为建构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法律逻辑提供了新的路径。从广义上看，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论证理论、麦考密克的法律

裁决之证立理论和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之证立理论都对法律论证理论做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

了相当的成就。法律论证理论成为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所关注的一个重心所在。法律论证理论

的最早思想渊源是来自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辩证法。古代辩证法是指通过

对话进行对话、商谈和论辩的技术。这种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是不同

的。尽管法律论证与法律一样历史悠久，但法律论证理论成为系统理论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法律论证理论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时期 ? 法律论证理论的出现是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回应，也

是对现代及后现代法哲学对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如何正当化问题的不同解读之回应。

哲学的第一次转向，即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确立了理性主义法律观，法治由此进入近现

代阶段。但这种受启蒙理性及近代自然科学主客体二分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各类法哲学，实际上

并没有达到捍卫理性主体———人在法律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司法不可能是自动售货机，

法官也不纯粹就是法律的嘴巴，法律与道德或伦理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仍是不容回

避的问题。由此，追求主体间性的法律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同时，哲学的语言学转

向也为此提供了基本工具。尽管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建立在主客两分的前提下的，但在认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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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他是受“前见”影响着的，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世

界的，他所看见的世界是受一套特定的制度、思想方式，甚至风俗习惯所修改过的世界。总之

处于认识过程中的认识主体不是超验、先验的理性主体，而是经验的理性主体。由于语言是理

性的载体，是理解的基本工具，是主体交往的基本手段。语言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处于一先验的

地位，对于主体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局限于语形和语义分析层次，

而语言哲学则延伸到语用分析的层次，通过分析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获得相关的知识。

这种语言哲学深刻影响到法哲学，法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如英国哈特的新分析法学。

但德国法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最为彻底与直接。

哈贝马斯作为捍卫现代性的学者就是将其理论建构在以语言沟通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上。

他指出，如果从言语行为对命题知识的交往运用出发，就会做出有利于另一种和古代逻各斯观

念有着密切联系的理性概念的预断。这种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

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

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性概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

间性。而在法律论证理论方面颇有影响的阿列克西同样是将其理论建立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

上。他所建立的法律论证的理性论证程序的主要内容就是法律论证所要遵守的语言交流规则。

阿列克西的理论是在对实践论辩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规范证立的各种理论批判借鉴基础上建

立的，这些理论涉及到语言哲学（语用学）、现代逻辑和对话商谈理论。涉及的主要理论大家

与派系有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概念）、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黑尔（道德语言理

论与道德论证理论）、图尔敏（道德论辩分析和一般论证理论）、拜尔（道德论证分析）、哈

贝马斯（真理共识论）、埃尔朗根学派的实践商谈理论与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论证理论等。阿

列克西正确地指出了法律论辩与普遍实践论辩的一致与区别，他们在正确性要求上有局部一致

性，在规则、形式方面存在着结构上的一致性。区别是法律论辩是在现行有效法约束的条件下

进行的，其正确性是要求在有效法秩序框架内能被理性的加以证立即可，法律论辩必须有一个

最终清楚的结论。另外，法律论辩中双方角色不是对等分配的、程序有时效限制，等等。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法论证理论，其法律判断的证成分为两个层面：内部证成和

外部证成。所谓内部证成处理的问题是：法律判断是否从为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

出来，外部证成的对象是这个前提本身的正确性问题。内部证成主要是形式逻辑之操作，而外

部证成才是核心，即法律论证理论之主题，外部证成分为对实在法规则、经验命题、既非经验

命题亦非实在法规则的前提的证成。阿列克西的理论虽不尽善尽美，但他一反后现代解构之倾向，

以建构新理论为己任，这作为一个成功的尝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我们构建法律逻辑学提供

了一个极有前途的路径。法律逻辑不应将自已局限于形式逻辑之操作，而应当走法律论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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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律逻辑应是一种法律论证逻辑。法律逻辑学要想确立学科合法性，必须有自己准确的定位，

要与传统逻辑有所不同。若仅将法律逻辑作为传统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法律逻辑学就无

从获得学科合法性，对法律实践也难有大的助益。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主张，法律逻辑学的研

究对象应当是法律推理，但国内和国外学者所指的法律推理却并非完全一致。说到法律推理，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推理的含义。国内学者对推理的含义，一般界定为，推理是由已知判

断引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考察推理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是前提真实，这是由实践和各门具

体科学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推理形式正确，这是形式逻辑着重研究的问题。因此，就国内学

者的观点而言，推理和论证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两者对前提的要求不同，论证要求前提是真实

的或可接受的，而推理并不要求前提真或可接受。假命题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

因此，推理只断定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联系，它并不要求断定前提（也包括结论）本身的

真实性或可接受性，也就是说，推理并不关注思维的内容。论证则不仅要关注思维的形式，而

且还要关注思维的内容。由于论证要关注思维形式，所以，论证要借助推理来进行，论证的过

程就是运用推理的过程，但推理不一定都是论证。另外，论证是有目标导向的，即，论证的目

标是对论题的肯定或否定（可接受或不可接受），而推理一般并不强调这种目的性，因为它只

关注从前提到结论的思维形式，至于结论的肯定与否定（可接受或不可接受）并非其关注的重心。

但是，在涉及法律推理时，这种推理的含义在国内学者中似乎又和上述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区别

不相协调和一致。如解兴权认为，法律推理是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法律理由权威性地推导和论

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或证成手段。张保生认为，法律推理是特定主体在法律实践中，从已知

的法律和事实材料合乎逻辑地推想和论证新法律理由的思维活动。

从这两个典型的关于法律推理的定义来看，其中都包含一个共同的概念“论证”，这里似

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内学者事实上是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同起来，或者是在同一意义上

使用的。这样，国内学者关于法律推理的含义有意无意地又与国外学者关于法律推理的含义相

一致了。如史蒂文·伯顿就认为，法律推理可视为在法律论证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

Kent Sinclair 认为，法律推理可以被分析为不是自然或社会过程的一个阶段，但作为过程本

身，它是论证（argument 或辩论）过程。一般而言，论证（辩论）所描述的是形成理由、得出

结论以及将它们应用于一种正在思考的情况的活动或过程。国内只有极个别学者对法律推理从

道义逻辑角度即推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由此，国内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实际上可大致分为两大

类别，一类是法律逻辑教科书中将法律推理视为传统逻辑推理在法律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一类

是将名为法律推理而实为法律论证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如陈锐所著《道义逻辑研究———法律规范推理论》，南开大学 2001 年博士论文。　焦宝

乾所著《法律论证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 月版）是国内较早的一部研究法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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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著。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往往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作为同一意义使用，也就是说，

如果考虑到法律推理所处的法律实践的语境，则区别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也就没有多少实际的

价值，因为此时法律推理中的推理很难也可以说是不可能脱离法律实践这种语用因素的纯语形

和语义的行为了。因此，仅从术语的使用来看，在法律领域特别是法律逻辑领域里，使用法律

论证较之于使用法律推理也更有其合理性。

3　非形式逻辑思想对法律逻辑定位的影响

西方逻辑学界在 20 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对法律逻辑的定位从另一个侧面产

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非形式逻辑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法律逻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方法与工具，

其涉及的 3 个主要研究方向是论证（或论辩）理论、修辞学和谬误理论。但是，非形式逻辑在

我国尚未被主流逻辑学界所承认，在大学逻辑教学中更无一席之地。非形式逻辑在 20 世纪后半

叶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形式逻辑在面对自然语言中的“非形式”推理之困

境而应运而生的一种识别、分析和评估论证的逻辑。尽管现代形式逻辑在 20 世纪前半叶日趋成

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这种形式化逻辑在面对自然语言中的“非形式”推理时其效用大

受限制，时常捉襟见肘。大学里的逻辑学课程离生活实践越来越远，它不能为学生提供分析诸

如法庭论辩、政治论辩、日常生活论辩及论文写作等过程中所出现的论证的结构、重建、解释

和评估的问题。由此，逻辑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被贬低甚至误解。西方大学中兴起了对

逻辑教学进行改革的浪潮，出现了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论证或论辩逻辑、谬误及非形式逻辑等

教材，现在通称为非形式逻辑，这些逻辑教材一改往日形式逻辑一统天下的局面，形式逻辑在

其中往往只占很小的部分且是为非形式逻辑服务的。这些教材改变了往日逻辑教材中人造例证

的情形，其所举例证紧贴生活，如在报刊、法庭和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论辩中的论证实例。非形

式逻辑 3 个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欧美已极其丰富，我国的逻辑学界与法理学界理应

重视这个方面的研究，并做出回应，这对我们的逻辑观与法律观足以产生强烈的冲击。传统形式

逻辑和数理逻辑主要是基于语形和语义的研究，而非形式逻辑主要是基于语用的研究，亦即从语

境及语言的使用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主要区别在于，形式逻辑是一种证

明的逻辑，而非形式逻辑是一种论证的逻辑。以论证研究为基础的谬误理论、论辩理论、新辩证

法、新修辞学及批判性思维都被划入非形式逻辑领域中，其中，谬误研究在论证理论中一直占有

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就是把谬误分析作为其论证理论的组成部分，他研究谬误的专文《辩谬篇》

被认为是研究论证的《论题篇》的第九卷。谬误研究在逻辑史上一直得以延续，特别是随着非形

式逻辑的兴起与发展，谬误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促进了论证理论的成熟。以荷兰

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 - 辩证的论辩理论对论证的探讨是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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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展开的，论辩关注的重点是论辩的种类、结构和理性讨论的规则。由加拿大学者沃尔顿提

出的新辩证法也是将论证放在论辩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即把论证视为在共同推理的双方之间进行

的一种对话性交流。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注重论证的内容以及论证对于听众的可接受性

向度。批判性思维对论证的关注是多角度和批判性的。非形式逻辑尚未发展到如现代形式逻辑即

数理逻辑那样成熟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其性质和地位仍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

法律逻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作用，以研究论证为主旨的非形式逻辑对法律逻辑的定位产生了

相当重要的影响。非形式逻辑以研究论证为己任，法律论证一般也是非形式逻辑领域内的学者所

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些著名的非形式逻辑学者往往也是法律论证研究的专家。不少非形式逻辑学

者甚至将法律论证（或论辩）作为其研究论证的典范，其著作中常涉及法律论证的实例，不少著

作甚至以专章研究法律论证，研究法律论证或论辩的专著也不少见。如佩雷尔曼著有《法律逻辑：

新修辞学》（1976）、《法律和辩论》（1980）和《正义、法律和辩论———道德和法律推理论

文集》（1980）等，沃尔顿著有《法律论辩和证据》（2002）。

我们用非形式逻辑来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法律

论证的评价标准问题，法律论证的结构问题，诉讼主张的要求问题，庭审论辩规则，证据负担

与证据确认规则问题，案件事实认定标准与规则问题，等等。非形式逻辑尽管试图提出分析和

评估论证的一般工具，而不是分析和评估特殊类型论证的工具，但其理想理论将包含论证的一

般理论和将它应用于推理的具体实例程序。将司法实践作为非形式逻辑基本原理应用的一个特

殊且重要的领域，但不能将非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简单地应用于司法实践，而应致力于两者的

一致与差别上做细致入微的研究。例如，通过论证图示的研究，以期对法律论证有更准确的评估，

通过对论证评估标准的分析，以期对法律论证的评估更切合实际，通过对非形式谬误的研究，

以期对法律论证的分析更具针对性和批判性（如诉诸权威的论证与诉诸权威的谬误，人身攻击

与人身攻击谬误在法律论证中的鉴别问题）。等等。非形式逻辑主要是研究论证的目的、结构、

规则、程序及评估问题，试图给出论证研究的一般原理。以非形式逻辑为工具来分析法律论证，

法律逻辑学因此可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4　结束语

对西方近现代逻辑学界和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较为系统的回顾，我们可以尝试性

地得出结论说，法律是逻辑所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逻辑在法律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哲

学思想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谈到法律逻辑的定位我们需要关注这些思想因素的影响。但不

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法律”与“逻辑”各自的性质与范围的认定均有较大的差异。对

于“法律是什么 ?”和“逻辑是什么 ?”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法律逻辑的定位。西方 18



·10·
浅论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 2021 年 6 月

第 1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ll.010100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ll

至 19 世纪的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就是或主要是立法者所制定公布的法律文件或法官判决的先

例，而逻辑指的就是形式逻辑，在此情况下的法律逻辑，只能是以形式逻辑来解决法律适用中

由大前提法律规则与小前提案件事实到判决结论之过程中的方法问题。这种法律逻辑观已经受

到 19 世纪末以来众多法学流派的批判，这种批判成为西方法哲学进入现代与后现代阶段的一大

契机。但对形式主义法律观的批判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投入了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泥沼中，

未能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法，因而不能完全替代形式主义而成为主导的法律逻辑观。这种解构或

曰后现代倾向对于尚未历经近代法治的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来说，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致

命的。因为，对法治建构尚不成熟的社会中的法治进行解构将对法治的基础构成严重威胁。因此，

我们在对法律逻辑进行定位的时候，将面临解构与建构，即批判与重建的双重任务。通过以上

论述，笔者以为，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其理论与实践的路径应为非形式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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